
标段编号：2604-440300-04-01-900001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标段名称： 松白路与光明大道交叉口处景观提升工程（公检法西侧

地块）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部分

投标人： 深圳市中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6 年 04 月 26 日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深圳市中港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王学文

项目经理姓名 柯秋城 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名称

市政工程专业

/建筑工程专

业二级建造师

注册证

一、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投标人提供近 5 年（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的同类项目业绩，提

交业绩不超过 2项，超过 2 项的按证明材料顺序取前 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服务内

容

合同签订时间

（年、月、日）
工程规模

委托单位

名称

无

二、投标人项目经理同类项目业绩

投标人提供项目经理近 5 年（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证明时间为准）的同类项目业

绩（不超过 2 项，提交业绩超过 2项的，按证明材料的顺序选择前 2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服务内

容

竣工时间（年、

月、日）
工程规模

委托单

位名称

社保时

间

无

三、投标人拟投入人员数量

1.提供拟投入人员配备表及对应人员资格或执业证明文件（需提供证书扫描件，必须清晰反映证书中的人

员姓名）；

2.提供拟投入人员近一个月（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社保证明扫描件。由社保局出具的盖有社保局

章的社保证明扫描件，网上打印的带有社保局的签章的均有效，提供社保卡的视为无效。

3.投标人必须提供完整资料，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合计 12 人。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或学术称

号证明

在本项目拟

任的职务

专业技术工

作经历与经

验证明文件

社保时间



1 柯秋城 专科 / 项目经理 无 2025.5-2026.4

2 徐江安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无 2025.5-2026.3

3 彭建华 本科 中级工程师 质量经理 无 2025.5-2026.4

4 王评 本科 助理工程师 安全经理 无 2025.5-2026.4

5 王雪文 专科 高级工程师
绿色建筑工

程师
无 2025.5-2026.4

6 王冬 专科 中级工程师 生产经理 无 2025.11-2026.4

7 吴冬生 本科 中级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无 2025.5-2026.4

8 颜妍 专科 / 质量员 无 2025.5-2026.4

9 杨鑫 本科 助理工程师 安全员 无 2025.5-2026.4

10 沈贺 专科 / 资料员 无 2025.5-2026.4

11 梁朵宁 专科 / 劳务员 无 2025.5-2026.4

12 赖俊威 本科 助理工程师 施工员 无 2025.5-2026.4



一、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无。



二、投标人项目经理同类项目业绩

无。



三、投标人拟投入人员数量

3.1项目经理——柯秋城









3.2技术负责人——徐江安











3.3质量经理——彭建华









3.4安全经理——王评









3.5绿色建筑工程师——王雪文







3.6生产经理——王冬









3.7造价工程师——吴冬生











3.8质量员——颜妍







3.9安全员——杨鑫









3.10资料员——沈贺







3.11劳务员——梁朵宁







3.12施工员——赖俊威









附件：不更换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的承诺书


	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定性评审要素设置规则》的通知（深建市场〔2016〕5号），本项目资信要素不评审，投标人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资信要素证明材料。招标文件中涉及资信评审内容均不适用本项目。要求各投标人在编制资信标时将资信标中的所有内容同时放入业绩文件中，单独生成业绩文件，在资审结果公示时，一并公示所有投标人提供的资信证明资料（资信标中业绩内容和顺序与业绩文件中不一致的，以业绩文件为准）。
	《不更换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的承诺书》（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附件一）。

